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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

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「桃園市大園區大型物流中心 BOO案」 

營運績效評定會議暨實地訪查 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3年9月2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  

二、地點：長榮國際儲運大園物流園區（桃園市大園區建國路100號） 

三、主持人：蘇署長文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葉韋廷  

四、出席人員（詳如簽名冊）   

五、報告事項：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報告「桃園市大園區大型物流中

心 BOO案」113 年度營運情形(略)。  

六、評定結果：經委員評定本案營運績效評估平均分數達80分，營運績效表

現良好。  

七、改善及建議事項： 

 (一)營運資產維護管理： 

1.建議提供年度建築相關平日報修、檢修、地震後檢查紀錄，以精確

掌握建物結構弱點，提升建物耐久性。 

2.因應暴雨等極端氣候，建議量測滯洪池水位變化，作為園區環境維

護、警示參考依據。 

(二)營運計畫管理： 

1.本案營運績效除自評外，宜取得外部客觀評價，以及增加客戶滿意

度調查報告，以玆佐證服務品質優缺及績效達標，進而訂定獎勵措

施，結合人員續效考核暨調薪、升遷。 

2.物流營運應著重客戶服務滿意度及數位化服務，建議於營運績效報

告中之組織配置圖可納入客服部、資訊部。 

3.建議增設數位化設備，協助園區維護管理，降低作業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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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營運場域安全管理： 

1.建議可添購防火毯，以利電氣設備類火災現場即時因應處理。 

2.倉儲承租戶現場雖有劃設人行通道，但整體動線仍易與拖車互相干

擾，請加強要求承租戶改善。 

3.電動拖車充電區建議應設置於通風、空曠處，避免溫度過高發生意

外，請要求承租戶改善。 

 (四)營運場域衛生管理：就倉儲管理建議推行5S及責任區制度，確保營運

場域清潔衛生維護及無障礙動線。 

 (五)財務管理能力：應將營收創造及獲利情況納入計畫執行情形說明，更

有助於營運目標達成及績效認定。 

 (六)社會責任：建議與在地學校人才培育合作計畫，例如：課程設計合

作、專業從業人員到校座談、設立獎學金等方式。 

八、其他應記載事項：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對於本次評定結果如有疑

義，請於文到20日內檢附說明與佐證資料，以書面向本署申請釋疑。  

九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 

十、散會：中午12時。 

 

 


